
113

中華民國113年1月15日113學年度第8次委員會議通過

嶺東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 編印考生入學服務專區

校     
網     

 址│408284台中市南屯區嶺東路1號
 址│http://www.ltu.edu.tw

招生專線│(04)3706-5888
傳      真│(04)2386-2928

四技進修部產學攜手合作
專班招生簡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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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東科技大學113學年度四技進修部產學攜手合作專班 
重要日程表

重 要 事 項 日    程

簡   章   公   告 113 年 1 月 16 日（星期二） 

網路報名及上傳備審書面

資料
113 年 2 月 16 日（星期五）10 時起至 
113 年 6 月 20 日（星期四）24 時止 

面   試   日   期 113 年 6 月 27 日（星期四） 

成   績   查   詢 113 年 7 月 4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起至 17 時止 

成 績 複 查 截 止 113 年 7 月 4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起至 17 時止 

錄 取 名 單 公 告 113 年 7 月 5 日（星期五）16 時 

正  取  生  報 到
113 年 7 月 5 日（星期五）16 時起至 
113 年 7 月 10 日（星期三）21 時止 
週一至週五 16 時至 21 時止 

備取生遞補截止日期 113 年 7 月 22 日（星期一）止 

※本日程表如有變動，以本會正式通知為準



正
確 
同
意 1.設定並確認密碼（請牢記密碼，以

作為日後成績查詢使用）。 
2.輸入學歷及通訊等資料必須正確，

以免影響自身權益。 
設定密碼並輸入報名資料 

修 

正 

不同意 

錯誤 

網路報

名作業

備審書面資料檔案上傳 

報名作業流程 
  考生應依以下報名作業流程規定時間及方式，於「網路報名系統」輸入、上傳並確認報名

資料，上傳且完成報名作業。系統所輸資料必須正確無誤，以免影響自身權益。 
 
 
 
 
 
 
 
 
 
 
 
 
 
 
 
 
 
 
 
 
 
 
 
 
 
 
 
 
 
 
 
 

     招生報名作業流程         說  明    

網路報名系統開放時間：113年2月16日
（星期五）10時起至113年6月20日（星

期四）24 時止。 
網路報名系統網址：http://utc.ltu.edu.tw 

1.報名資料有誤者，請回前一頁修正。 
2.確認報名資料無誤者，請點選「確定

送出」後，即可列印表件。 

備審書面資料檔案以PDF格式上傳。 

網路報名所輸入之資料均須正確，錄

取後發現填寫資料與證明相關文件不

符，本校將取消錄取資格，並由考生

自負相關法律責任。 

確認各

項報名

 

完成報名作業 

進入產學攜手合作 

專班網路報名系統 

離開報名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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嶺東科技大學113學年度四技進修部產學攜手合作專班招生 

壹、招生系別及修業年限

貳、報考資格

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畢業，或同等學力者，資格如下：

一、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職業學校）職業類科畢業或五年一

貫制職業學校畢業者。

二、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學）附設之職業類科畢業者。

三、教育部核定綜合型高級中等學校（綜合高中）接受綜合高中課程畢業，於畢業證書

上註明有「綜合高中（部）」者。

四、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職業）補習學校（含空中補校）、

實用技能班（學程）（原延教班）結業，取得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發之資格證明

書，或技術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職業）進修學校職業類科畢業者。

五、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學）附設之職業類科補習學校

（含空中補校）、實用技能班（學程）（原延教班）結業，取得主管教育行政機關

所發之資格證明書，或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高級中學）附設之職業類科進修學校

畢業者。

六、持有國外高級職業學校畢業證件，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屬實者。

七、自學進修學力鑑定考試及格，取得高職畢業程度及格證明書者。

八、臺灣地區人民或大陸人民來臺設籍，持有大陸地區高級職業學校學歷（力）證件，

經大陸公證處公證屬實，並由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金會驗證及直轄市、縣（市）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採認者。

九、同等學力：依據教育部「入學大學同等學力認定標準」之規定（請參考附錄一）。

參、報名方式及日期

一、報名方式：一律採網路報名（網址http://utc.ltu.edu.tw）。 
二、網路報名及上傳備審書面資料日期：113 年2月16日（星期五）10 時起至113年6月

20日（星期四）24 時止。 
三、考生完成網路報名後，須上傳備審書面資料（檔案為 A4 格式PDF 或 JPG 檔，檔案

學院 招生系別 專班名稱 招生名額 修業年限

商管學院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流通門市服務產學攜手合作專班 30名 

4年 資訊學院 資訊管理系 智慧產業數位應用專班 20名 

民生學院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觀光餐旅實務產學攜手專班 30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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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請勿超過 30MB）。 

四、每位考生限報考一個班別，如重覆報考，無法同時應考。 

五、本項甄試免收報名費。 

肆、報名流程 
一、網路報名：請考生參閱報名作業流程，至「網路報名系統」輸入個人基本資料、學歷、

報考系別報名資料，經檢查無誤後送出。未在「網路報名系統」開放期限內上網完

成報名資料輸入及上傳備審資料電子檔者，不予受理報名。 
二、上傳資料（檔案為A4 格式PDF 或JPG 檔，檔案大小請勿超過30MB）。 
（一）個人基本資料（必繳項目） 

1.考生本人身分證正反面電子檔。 
2.學歷（力）證件電子檔： 
（1）應屆畢業生請上傳已蓋112學年度第2學期註冊章之學生證正反面電子檔。 
（2）學生證未有註冊章者請上傳就讀學校開立之在學證明。 

3.非應屆畢業生請上傳畢業證書或修業（轉學）證明書。 
4.歷年成績單電子檔（應屆畢業生需有前5學期學業成績）。 
5.若以國外學歷報考者請上傳「持國外學歷（力）報考切結書」【附表一】。 

（二）備審書面資料（依各招生系要求項目選繳） 
1.上傳備審資料電子檔於考生完成「確認」作業前，皆可重覆上傳。 
2.考生於113年6月20日（星期四）24時系統關閉前，請上傳備審資料電子檔並

完成「確認」作業。僅上傳備審資料而未點選確認上傳者，於系統關閉後則將

所有已上傳資料視同備審資料。本招生不接受事後以紙本補件，未於報名系

統上傳者，該項成績以零分計算，請依本簡章備審書面資料項目規定上傳各

項資料。 

3.上傳備審資料經「確認」後，即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修改，請考生務必審慎

檢視上傳資料內容後再進行確認。 
三、報名注意事項 

（ㄧ）考生於網路報名系統輸入之各欄位資料、通訊地址、聯絡電話及手機號碼應清

楚無誤，若因填寫不實或資料不齊而致延誤聯絡或錄取通知單寄達而造成延宕

之情事，視同放棄報考或錄取資格，由考生自負責任。 

（二）參加當年度大專校院各入學管道已獲錄取者，需繳交原錄取學校之放棄聲明書，

始得報名本次招生入學，違者取消入學資格。 

（三）「雅加達臺灣學校」、「泗水臺灣學校」、「吉隆坡臺灣學校」、「檳吉臺灣

學校」、「胡志明市臺灣學校」、「上海臺商子女學校」、「華東臺商子女學

校」、「東莞臺商子弟學校」等八所海外臺灣學校學生報名資格比照國內公立

或已立案之私立高中（職）學校相關規定。 

（四）報名時於系統上傳繳驗之證件檔案及所填資料，若經查明有不實或偽造變造假

借等情事者，除不得應考或已應考其成績視為無效外，並將依法究辦；如錄取

入學始被發現，經查明即開除學籍；如畢業後發現者，除勒令繳銷其學位證書

外，並公告取消其畢業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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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依教育部「僑生回國就學及輔導辦法」、「香港澳門居民來臺就學辦法」及

「外國學生來臺就學辦法」規定，僑生、港澳學生及外國人士不得報考進修部。 

（六）本會蒐集之報名考生資料，因考試相關招生、各項統計研究分析、錄取後學生

資料管理及相關或必要工作之目的所需，於報名考生完成報名程序後，即同意

本會及本校所屬各教學單位及行政單位使用範圍、方式、目的、對象及使用期

間等相關規範，並同意本會對於個人資料進行蒐集、處理、利用。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16605
http://edu.law.moe.gov.tw/LawContent.aspx?id=FL0092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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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招生班別、名額及評分方式 
   

專 班 名 稱 流 通 門 市 服 務 產 學 攜 手 合 作 專 班  

領 域 行銷與流通 辦 理 系 別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學 制 
修 業 年 限 

進修部 
四 年 

核 定 招 收 
名 額 共  30  名 

合 作 廠 商 廠商代碼 合作廠商名稱 錄 取 名 額 
上 限 

合 作 廠 商 

K001 楓康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20 

K002 北澤國際餐飲事業有限公司 3 

K003 滋味館餐飲事業有限公司 3 

K004 唯賀國際餐飲股份有限公司 2 

K005 爭鮮股份有限公司 2 

 僅錄取 30 名 

評 分 方 式 

1. 甄試項目：師長推薦函、面試。 
2. 甄試流程：採逐一面試。 
3. 面試：在校成績瞭解學生家庭背景、態度及相關知識等。 
4.成績計算方式：師長推薦函（30%）、面試（70%）。 
5.訂定扶助經濟弱勢學生優先就讀之機制，於甄選條件中載明「以家庭經濟弱勢

或清寒學生優先錄取」。 

總成績計算 師長推薦函成績×30％+面試成績×70％  

總成績同分參

酌 順 序 （1）面試成績、（2）師長推薦函成績。  

修 業 方 式 421 制：採每週工作 4 天、上課 2 天、休息 1 天 

備 註 
1.當學年度入學本校四技進修部一年級相關學系新生，具備意願參加產學攜手

合作計畫之同學均可報名，且依本校校內轉系規定辦理。 
2.合作廠商簡介，請參閱本招生簡章附件【附錄二】。 

聯 絡 方 式 電話：04-23892088＃3522  承辦人員：陳唐平 老師  
Email：michaelchen@teamail.l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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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班 名 稱 智 慧 產 業 數 位 應 用 專 班  

領 域 資 訊 管 理 辦 理 系 別 資訊管理系 學 制 
修業年限 

進修部 
四 年 

招 收 名 額   20   名 

合 作 廠 商 

廠商代碼 合作廠商名稱 錄 取 名 額 
上 限 

C001 合鎰技研股份有限公司 10 

C002 慶鴻機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8 

C003 六星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2 

 僅錄取 20 名 

評 分 方 式 

本專班係針對中部工業園區及精密科學園區廠商為合作對象，故將與合作廠商

共同辦理面試及甄選。 
 
甄選方式與條件指標： 
1.甄試項目：師長推薦函、面試。 
2.甄試流程：面試、採逐一面試。 
3.面試：在校成績、瞭解學生之家庭背景、態度及相關知識等。 
4.成績處理方式：師長推薦函（30%）、面試（70%）。 
5.「扶助經濟弱勢學生優先就讀之機制」，將於甄選條件中載明以家庭清寒學

生優先錄取（持有低收入戶證明者優先錄取）。 

總成績計算 師長推薦函成績×30％+面試成績×70％  

總成績同分

參 酌 順 序 （1）面試成績、（2）師長推薦函成績。  

修 業 方 式 白天上班、晚上上課 

備 註 
1.當學年度入學本校四技進修部一年級相關學系新生，具備意願參加產學攜

手合作計畫之同學均可報名，且依本校校內轉系規定辦理。 
2.合作廠商簡介，請參閱本招生簡章附件【附錄二】。 

聯 絡 方 式 電話：04-23892088＃3732 承辦人員：戴孟涵 小姐 
 Email：p11211@teamail.l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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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 班 名 稱 觀 光 餐 旅 實 務 產 學 攜 手 專 班  

領 域 觀 光 餐 旅 辦 理 系 別 觀光與休閒管理系 學 制 
修業年限 

進修部 
四 年 

核定招收名額 30 名 

合 作 廠 商 

廠商代碼 合作廠商名稱 錄 取 名 額 
上 限 

V001 
日月千禧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日月千禧酒店） 10 

V002 
薰衣草森林股份有限公司（心之芳庭；薰衣

草森林新社店；森林島嶼審計店） 10 

V003 
海底撈火鍋股份有限公司台中大遠百門市部

（台中大遠百門市部） 8 

V004 
新加坡商海底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第一

分公司（台中廣三ＳＯＧＯ門市部） 8 

V005 京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有春茶館） 2 

 僅錄取 30 名 

評 分 方 式 

1. 甄試項目：師長推薦函、面試。 
2. 甄試流程：採逐一面試。 
3. 面試：在校成績瞭解學生家庭背景、態度及相關知識等。 
4.成績計算方式：師長推薦函（30%）、面試（70%）。 
5.訂定扶助經濟弱勢學生優先就讀之機制，於甄選條件中載明「以家庭經濟

弱勢或清寒學生優先錄取」。 

總 成 績 計 算 師長推薦函成績×30％+面試成績×70％  

總成績同分參

酌 順 序 （1）面試成績、（2）師長推薦函成績。 

修 業 方 式 421 制：採每週工作 4 天、上課 2 天、休息 1 天 

備 註 合作廠商簡介，請參閱本招生簡章附件【附錄二】。 

聯 絡 方 式 電話：04-23892088#3532  承辦人員：葉姵伶小姐 
Email：peiyin@teamail.l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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陸、面試日期及時間 
一、面試日期：113 年 6 月 27 日（星期四）。 
二、報到時間：113 年 6 月 27 日（星期四）上午 9：10 起。 
二、試務地點：嶺東科技大學。面試座位表在 113 年 6 月 26 日（星期三）公告於本校招

生資訊網頁（http://www.ltu.edu.tw）供考生查詢。 
三、面試當日 

（一）請考生攜帶國民身分證、駕照或其他附有照片之證件，依規定時間至指定地點

辦理報到。參加面試考生應按規定時間至指定等候教室辦理報到並依序號先後

應試。 
（二）遲到考生於面試作業尚未結束前，得至指定等候教室辦理報到，惟面試序號依

報到先後順序列於所有按時報到考生之後，且不得要求提前面試。 
（三）考生報到後應於等候教室靜候面試；已報到考生未經許可而擅自離開等候教室

或離開等候教室以致面試過號，則須重新排序面試。考生未能於面試結束前完

成報到者視同放棄，不得面試。面試成績以「缺考」登錄，考生不得異議。 
四、上述考試日期如遇不可抗力之因素（如地震、颱風等）必須更改日期者， 請考生參閱

本校網站公告，不另行個別通知。 
柒、成績處理 

一、總成績計算方式，按採計項目及佔總成績比例計算至小數第 2 位，第 3 位四捨五入

（成績計算過程小數不予去除）。 

二、網路成績查詢：113年7月4日（星期四）12 時起至17時止開放考生上網查詢成績

（查詢網址：http://  utc.ltu.edu.tw）。不另寄發紙本成績通知 

三、成績複查 
（一）複查方式：一律先以電話（04-23892088轉2621）通知本校進修部教務組，再

傳真申請（傳真04-23862928）。申請者須填具「成績複查申請及查覆表」【附

表二】，並檢附成績單（由網路自行列印），以傳真方式提出並以電話確認。 
（二）複查期限：考生應於113年7月4日（星期四）12時起至17時止傳真申請，逾時

不予受理。 
（三）複查成績以累計分數為限，不得申請重新評閱，亦不得要求告知評分委員之姓

名及其他有關資料。 
（四）成績複查申請以1次為限；複查結果造成考生分數增減或錄取異動，考生不得提

出異議。 

捌、錄取原則 

一、本專班最低錄取標準由本校招生委員會訂定，以總成績排序，先錄取正取生至額滿為

止，另得列備取生。正取生報到後若仍有缺額，得由備取生遞補。考生成績達最低錄

取標準之人數不足招生名額時，得不足額錄取，並不得列備取生。考生總成績如有成

績零分或未達最低錄取標準，雖有名額，仍不予錄取。 

二、錄取考生最後1名如有2人（含）以上總成績分數相同，依招生簡章之同分比序原

則，依序比較考生成績以決定錄取優先順序，並以錄取核定名額為限。 

http://www.ltu.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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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錄取名單公告 

一、榜單公告日期：113年7月5日（星期五）16 時。 
二、公告方式 
（一）榜單錄取名單於本校首頁公告（網址為http://www.ltu.edu.tw），考生應主動上網

查詢錄取結果，考生若未上網查詢而錯失錄取報到，概由考生自負責任。 
（二）錄取通知於113年7月5日（星期五）以限時信件郵寄。若未在113年7月9日（星期

二）前收到錄取報到通知之錄取生應主動以電話查詢本校進修部教務組。考生應

自行注意本校放榜訊息，正取生如逾期未報到者，不得以未接獲報到註冊通知單

要求保留錄取資格。 

拾、報到註冊 

一、正取生應於113年7月5日（星期五）16 時起至113年7月10日（星期三）21時止，以下列

方式辦理報到： 
（一）網路報到：請將【附表三】「113學年度四技進修部產學攜手合作專班錄取報到

回條」拍照或掃瞄後（檔案請另存成.jpg圖檔）上傳至本校報到系統，完成上傳

後次日至系統查詢確認，完成報到之錄取生請依規定辦理後續註冊相關事宜。 
          （網址：https://ais.ltu.edu.tw/ltu_exam/v271/ sign.aspx） 
（二）傳真報到：傳真【附表三】「113學年度四技進修部產學攜手合作專班錄取報到

回條」，傳真電話04-23862928。傳真完成後次日請至本校報到系統查詢確認，

並依規定辦理後續註冊相關事宜。 
          （網址：https://ais.ltu.edu.tw/ltu_exam/v271/ sign.aspx） 

二、應屆畢業生尚未取得學位證書者，於報到時應填具「新生入學緩繳畢業證書切結書」

（附表四）並於規定期限內補繳；凡逾期未補繳者，即以自動放棄入學資格論，考生

不得異議。 
三、正取生未依規定期限完成報到者，取消其錄取資格，其缺額依備取順序通知備取生遞

補；備取生須依遞補錄取之報到通知所指定的時間及方式完成報到，逾期未完成報到

者，取消其遞補錄取資格。 

四、備取生遞補作業： 

（一）備取生遞補作業於113年7月15日（星期一）起以電話或手機簡訊通知備取生，備

取生應依規定時間辦理備取生遞補報到。備取生未依規定時間完成報到手續者，

取消其錄取資格。 

（二）備取生依序遞補為正取生時，若最後1個遞補名額有2人以上總成績分數及同分比

序均相同時，依招生簡章之同分比序原則，依序比較考生成績以決定錄取優先順

序，並以錄取核定名額為限。 
（三）備取遞補作業依備取序號優先順序，依考生網路報名登錄之聯絡電話，以電話或

手機簡訊方式通知考生，請考生務必留意。如考生所登錄之聯絡電話無法聯絡而

遭致遞補權益受損，由考生自負責任。 
（四）報到後之缺額遞補至113年7月22日（星期一）止，如無缺額則不另行通知。 

五、本專班係企業與本校合辦開班，錄取時一併分發實習合作廠商，考生須與合作廠商

簽訂「產學攜手合作教育工作契約」以確保訓練期間雙方之權利與義務，若考生因

故無法實習，即喪失參與本計畫之資格。 

http://www.ltu.edu.tw/
https://ais.ltu.edu.tw/ltu_exam/v271/%20sign.aspx
https://ais.ltu.edu.tw/ltu_exam/v271/%20sign.aspx


9 

 

六、已完成報到之錄取生應依本校規定註冊日期及地點完成註冊手續，否則取消錄取資格，考

生不得異議。註冊須知將另行通知。 

拾壹、學生權利與義務 
一、本項招生考試之錄取生不得保留學籍（無法於當學期入學就讀，即予以取消入學資

格），就學後如因非自願性因素需暫時休學，需由學校及合作廠商審酌同意後始得

辦理。 
二、經錄取並入學之學生，原則上除特殊情況外，不得辦理休學；於在學期間休學者，

不予保障繼續就讀及相關就業之權利。復學後若原就讀系之專班已停止辦理，未完

成之課程得轉修正規生課程。 
三、本專班修業年限為4年，依本校學則規定得延長3年，延畢修業期間需另繳交學雜費

及所修學分費用，惟與合作廠商之產學攜手合作教育工作契約年限為4年。 
四、自請退學及勒令退學之學生，如在校修業滿一學期具有成績，其學籍經教育部核准

者，得發給修業證明；經簽核退學學生，未辦妥退學離校手續者，不核發任何證

明。 
五、本專班錄取生經正式註冊後，不得任意更換實習合作廠商，錄取生需配合合作企業

機構實習時間及實習地點。 

 拾貳、學生解約或停止契約機制 
      錄取生原則上應全程參與本專班計畫之執行，但有下列情況時應予解約或停止契約，並進

行相關輔導措施： 
一、學生通過本校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四技學士班入學考試，未註冊就讀前，得申請放

棄；若已經註冊，依本校規定辦理退費。其空缺在學籍未呈報之前得經由產學攜手

合作委員會同意後另予遞補。 
二、學生無意願在配合企業進行工讀實習、或配合企業認為不適宜在該公司工讀實習，

或有其他因素達到退學標準時應立即解約，由本校發給所取得學分證明，不予保留

本專班學籍 
三、學生因成績或個人因素無法修習本校課程時，由本校發給取得學分證明，並輔導報

名參加他校轉學考試。 
四、若有其他前述未規範事項發生，悉由本校產學攜手合作委員會及招生委員會開會議

決議。 

拾參、申訴方式 

一、考生對於甄試結果認為有損其權益情形、或因性別因素遭遇不平等之差別待遇，得於

本校成績單寄發之次日起 15 日內，以書面向本校招生委員會提出申訴。 

二、考生申訴書應詳載考生姓名、報考系別、通訊地址、聯絡電話、日期、申訴之事實及

理由、希望獲得之補救及檢附有關文件或證據。 
三、下列情形考生申訴案不予受理： 
（一）招生有關法令或招生簡章已有明確規範者。 
（二）逾申訴期限者。 

四、受理之申訴案，由本校招生委員會組成「申訴處理小組」處理之。必要時，得通知申

訴人或關係人列席說明。 
五、申訴以 1 次為限，申訴處理結果由招生委員會於 1 個月內函覆申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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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肆、其他注意事項 

一、本招生於報名截止後，若報名人數或報到人數未達 20 人時，得經本校招生委員會決

議停辦招生。 
二、參加當年度技專校院各入學管道及一般大學各種入學管道已獲錄取者，若經本招生錄

取，於入學前須繳交原錄取學校之放棄聲明書，違者取消錄取資格。錄取生報到後，

除向本校申請放棄甄試錄取資格外，不得報考當年度各項考試分發入學招生，否則一

經查明，即取消錄取資格。 
三、役男參加本項考試，得依據徵兵規則相關規定，向役政機關辦理延期徵集入營至學校

註冊截止日止。 
四、持國外學校學歷證件考生，經錄取後須於註冊時繳交：1.經我國駐外單位驗證之原

國外畢業學校畢業證明書正本；2.歷年成績證明正本；3.內政部移民署出入境管理局

核發之出入境紀錄各1份，以供查驗。 

五、考生錄取後，須繳交符合報考資格之證明文件正本，經查驗無誤後始准註冊入學；各

項證件、報名資料或備審資料如有不符、偽造、變造、冒用、不實或利用錄取資格謀

取不當利益等情事，一經查獲即撤銷學籍，不發給任何就讀有關證明，並應負其法律

責任；畢業後始被查獲者，除勒令繳銷其學位證書外，並公告取消其畢業資格。 
六、本校所有評分資料均妥予保管1年。但依規定提起申訴者，應保留至申訴程序結束或行

政救濟程序終結為止。 
七、本簡章未規定事項，悉依教育部相關法規、本校相關規定及招生委員會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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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入學大學同等學力認定標準（摘錄） 

   111 年 1 月 25 日以臺教高通字第 1113200196D 號函 

第  1  條  本標準依大學法第二十三條第四項規定訂定之。 
第  2  條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以同等學力報考大學學士班（不包括二年制學士班）一

年級新生入學考試： 
 一、高級中等學校及進修學校肄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僅未修習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因故休學、退學或重讀二年以上，持

有學校核發之歷年成績單，或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

或休學證明書。 
（二）修滿規定修業年限最後一年之上學期，因故休學或退學一年以上，持有

學校核發之歷年成績單，或附歷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

休學證明書。 
（三）修滿規定年限後，因故未能畢業，持有學校核發之歷年成績單，或附歷

年成績單之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 
 二、五年制專科學校及進修學校肄業學生有下列情形之一： 
  （一）修滿三年級下學期後，因故休學或退學一年以上，持有修業證明書、轉

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歷年成績單。 
  （二）修讀四年級或五年級期間，因故休學或退學，或修滿規定年限，因故未

能畢業，持有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並檢附歷年成績

單。 
 三、依藝術教育法實施一貫制學制肄業學生，持有修業證明者，依其修業情形屬

高級中等學校或五年制專科學校，準用前二款規定。 
 四、高級中等學校及職業進修（補習）學校或實用技能學程（班）三年級（延教

班）結業，持有修（結）業證明書。 
 五、自學進修學力鑑定考試通過，持有普通型高級中等學校、技術型高級中等學

校或專科學校畢業程度學力鑑定通過證書。 
 六、知識青年士兵學力鑑別考試及格，持有高中程度及格證明書。 
 七、國軍退除役官兵學力鑑別考試及格，持有高中程度及格證明書。 
 八、軍中隨營補習教育經考試及格，持有高中學力證明書。 
 九、下列國家考試及格，持有及格證書： 
（一）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普通考試或一等、二等、三等、四等特種考試及

格。 
（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普通考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及格。 

 十、持大陸高級中等學校肄業文憑，符合大陸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並有第一

款所列情形之一。 
 十一、技能檢定合格，有下列資格之一，持有證書及證明文件： 
（一）取得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丙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作經

驗五年以上。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H00300321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H0030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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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取得乙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乙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後，從事相關工作經

驗二年以上。 
（三）取得甲級技術士證或相當於甲級之單一級技術士證。 

 十二、年滿二十二歲，且修習下列不同科目課程累計達四十學分以上，持有學分

證明： 
（一）專科以上學校推廣教育學分班課程。 
（二）教育部認可之非正規教育課程。 
（三）空中大學選修生選修課程（不包括推廣教育課程）。 
（四）職業訓練機構開設經教育部認可之專科以上教育階段職業繼續教育學分

課程。 
（五）專科以上學校職業繼續教育學分課程。 

 十三、年滿十八歲，且修習下列不同科目課程累計達一百五十學分以上，持有學

分證明： 
（一）職業訓練機構開設經學校主管機關認可之高級中等教育階段職業繼續教

育學分課程。 
（二）高級中等學校職業繼續教育學分課程。 

 十四、空中大學選修生，修畢四十學分以上（不包括推廣教育課程），成績及

格，持有學分證明書。 
 十五、具有下列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資格之一： 
  （一）符合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實施條例第三十條第二

項規定。 
  （二）參與高級中等教育階段非學校型態實驗教育一年六個月以上，且與就讀

五年制專科學校合計三年以上。 
第  3  條 （略） 
第  4  條 （略） 
第  5  條 （略） 

第  6  條 （略） 

第  7  條 （略） 

第  8  條  具下列資格之一者，得以同等學力報考大學博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試： 
一、碩士班甄試學生修業滿二年且修畢畢業應修科目與學分（不包括論文），因

故未能畢業，經退學或休學一年以上，持有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及檢

附歷年成績單，並提出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 
二、逕修讀博士學位學生修業期滿，未通過博士學位候選人資格考核或博士學位

考試，持有修業證明書或休學證明書，及檢附歷年成績單，並提出相當於碩

士論文水準之著作。 
三、修業年限六年以上之學系畢業獲有學士學位，經有關專業訓練二年以上，並

提出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 
四、大學畢業獲有學士學位，從事與所報考系所相關工作五年以上，並提出相當

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H00300323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H00300323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H00300323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H00300324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H00300324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H003003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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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下列國家考試及格，持有及格證書，且從事與所報考系所相關工作六年以

上，並提出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 
（一）公務人員高等考試或一等、二等、三等特種考試及格。 
（二）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或相當等級之特種考試及格。 

前項各款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由各大學自行認定；其藝術類或應用科技

類相當於碩士論文水準之著作，得以創作、展演連同書面報告或以技術報告代

替。 
第一項第三款所定有關專業訓練及第四款、第五款所定與所報考系所相關工作，

由學校自行認定。 

第  9  條  持國外或香港、澳門高級中等學校學歷，符合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或香港

澳門學歷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者，得準用第二條第一款規定辦理。 
畢業年級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二年級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同級同類學校畢業

生，得以同等學力報考大學學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試。但大學應增加其畢業應

修學分，或延長其修業年限。 
畢業年級高於相當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之國外或香港、澳門同級同類學校肄業生，

修滿相當於國內高級中等學校修業年限以下年級者，得準用第二條第一款規定辦

理。 
持國外或香港、澳門學士學位，符合大學辦理國外學歷採認辦法或香港澳門學歷

檢覈及採認辦法規定者，得準用前條第一項第三款及第四款規定辦理。 
持國外或香港、澳門專科以上學校畢（肄）業學歷，其畢（肄）業學校經教育部

列入參考名冊或為當地國政府權責機關或專業評鑑團體所認可，且入學資格、修

業年限及修習課程均與我國同級同類學校規定相當，並經各大學招生委員會審議

後認定為相當國內同級同類學校修業年級者，得準用第二條第二款、第三條第一

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第二項與第三項第一款、第

五條第一款至第四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與第二款規定辦理。 
持前項香港、澳門學校副學士學位證書及歷年成績單，或高級文憑及歷年成績

單，得以同等學力報考科技大學、技術學院二年制學士班一年級新生入學考試。 
第五項、前項、第十項及第十二項所定國外或香港、澳門學歷（力）證件、成績

單或相關證明文件，應經我國駐外機構，或行政院在香港、澳門設立或指定機構

驗證。 
臺灣地區與大陸地區人民關係條例中華民國八十一年九月十八日公布生效後，臺

灣地區人民、經許可進入臺灣地區團聚、依親居留、長期居留或定居之大陸地區

人民、外國人、香港或澳門居民，持大陸地區專科以上學校畢（肄）業學歷，且

符合下列各款資格者，得準用第二條第二款、第三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四款、第

五條第一款至第四款及前條第一項第一款與第二款規定辦理： 
一、其畢（肄）業學校經教育部列入認可名冊，且無大陸地區學歷採認辦法第八

條不予採認之情形。 
二、其入學資格、修業年限及修習課程，均與臺灣地區同級同類學校規定相當，

並經各大學招生委員會審議後認定為相當臺灣地區同級同類學校修業年級。 
持大陸地區專科以上學校畢（肄）業學歷，符合大陸地區學歷採認辦法規定者，

得準用第四條第一項第一款至第三款、第二項及第三項第一款規定辦理。 
持國外或香港、澳門學士學位，其畢業學校經教育部列入參考名冊或為當地國政

府權責機關或專業評鑑團體所認可，且入學資格、修業年限及修習課程均與我國

同級同類學校規定相當，並經大學校級或聯合招生委員會審議後認定為相當國內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H00300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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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級同類學校修業年級者，或持大陸地區學士學位，符合大陸地區學歷採認辦法

規定者，修習第四條第三項第二款之不同科目課程達二十學分以上，持有學分證

明，得報考學士後學士班轉學考試，轉入二年級。 
持前三項大陸地區專科以上學校畢（肄）業學歷報考者，其相關學歷證件及成績

證明，應準用大陸地區學歷採認辦法第四條規定辦理。 
持國外或香港、澳門相當於高級中等學校程度成績單、學歷（力）證件，及經當

地政府教育主管機關證明得於當地報考大學之證明文件，並經大學校級或聯合招

生委員會審議通過者，得以同等學力報考大學學士班（不包括二年制學士班）一

年級新生入學考試。但大學得視其於國外或香港、澳門之修業情形，增加其畢業

應修學分或延長其修業年限。 

第 10  條  軍警校院學歷，依教育部核准比敘之規定辦理。 

第 11  條  本標準所定年數起迄計算方式，除下列情形者外，自規定起算日，計算至報考當

學年度註冊截止日為止： 
一、離校或休學年數之計算：自歷年成績單、修業證明書、轉學證明書或休學證

明書所載最後修滿學期之末日，起算至報考當學年度註冊截止日為止。 
二、專業訓練及從事相關工作年數之計算：以專業訓練或相關工作之證明上所載

開始日期，起算至報考當學年度註冊截止日為止。 

第 12  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H00300326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H00300327
http://law.moj.gov.tw/Scripts/Query1B.asp?no=1H00300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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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合作廠商簡介 
「流通門市服務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合作廠商 
 

公司名稱 楓康超市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代碼：K001 

董 事 長 顏子芳(代表人) 設 立 時 間 097年04月23日 

聯絡資訊 
聯 絡 人 黃秀香 

(人資處處長) 電 話 0921315671 

傳 真 04-26932626 電 子 信 箱 hhhuang@funcom.com.tw 

公司地址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189號1樓 公 司 網 址 www.supermarket.com.tw 

公司簡介 

台灣楓康超市為興農股份有限公司關係企業之一，共有四十餘家連鎖店，執

中部地區生鮮超級市場之牛耳。為確保超市各類生鮮品的品質達到新鮮、安

全、衛生之條件，更於1992年成立了全國最大的中央處理廠，提供各連鎖

店CAS認證合格的優良肉品及HACCP水產品。為配合未來持續展店計畫，

歡迎有熱情、有活力的夥伴加入台灣楓康生鮮超市的行列。 

上班時間 每週工作時間：週四到週日 
每日工作時間：07:30～18:00(排班8小時) 

上班地點 依公司業務需要 

薪資待遇 
福利 

薪資：27,600元/月(學員進場3個月後，視工作表現調漲薪資。若因物價上

漲或基本工資調漲，員工薪資會確保在基本工資之上) 
福利： 
A. 保險制度：■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金提撥 ■團體保險。 
B. 宿舍：■無 □免費提供 
C. 伙食：■無 □免費提供（中午一餐） □付費提供，每月     元。  
D. 津貼： 
E. 獎金或補助： 
 全勤獎金：□無 ■有。 
 績效獎金：□無 ■有。 
 年終獎金：□無 ■有，依公司營運狀況及個人績效發給。 
 學費補助：□無 ■有。 
F. 休假：依勞動相關法令規定。 
G. 其他公司福利：每季有績效獎金，年底以全店績效核發年終獎金 1 個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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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門市服務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合作廠商 
 

公司名稱 北澤國際餐飲事業有限公司                                                 廠商代碼：K002 

董 事 長 曾建廷(負責人) 設 立 時 間 092年07月31日 

聯絡資訊 
聯 絡 人 陳妍如 

(人事管理部經理) 電 話 0963356146 

傳 真 04-22609918 電 子 信 箱 oebechen@kitaro.tw 

公司地址 台中市南屯區公益路二段136號 公 司 網 址 www.kitazawa.com.tw 

公司簡介 

北澤國際餐飲集團創始於2000年，秉持「以美味傳遞幸福的感動，讓每個

人都能得以分享！」之理念，帶領團隊以最為嚴謹的精神，將感動人心的

美食推廣與國人分享。2007年北澤壽喜燒於台灣成立第一家旗艦店，精選

頂級無限制供應的食材，現代化舒適的店內設備以及親切的服務；目前北

澤壽喜燒專門店是全台首創以專賣壽喜燒為主題的餐廳，引領新潮流。 

上班時間 每週工作時間：週四到週日 
每日工作時間：10:00～22:00(排班8小時) 

上班地點 依公司業務需要 

薪資待遇 
福利 

薪資： 28,000元/月(學員入職後，每3個月考核通過即可調薪1次，金額

1000元；因此第一年薪資可能落在26,500-30,000元) 
福利： 
A. 保險制度：■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金提撥 □團體保險。 
B. 宿舍：■無 □免費提供 
C. 伙食：□無 ■免費提供（中午一餐） □付費提供，每月     元。  
D. 津貼： 
E. 獎金或補助： 
 全勤獎金：□無 ■有。 
 績效獎金：□無 ■有，0～2,000元。 
 年終獎金：□無 ■有，依公司營運狀況及個人績效發給。 
 學費補助：□無 ■有。 
F. 休假：依勞動相關法令規定。 
G. 其他公司福利：公司聚餐、視學員在職進修績效與公司營運狀況、逐

年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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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門市服務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合作廠商 
 

公司名稱 滋味館餐飲事業有限公司                                       廠商代碼：K003 

董 事 長 李佳政(代表人) 設 立 時 間 103年01月22日 

聯絡資訊 
聯 絡 人 李偉群 

(人事管理部專員) 電 話 04-22606618 # 356 

傳 真  電 子 信 箱 weichun7@kitaro.tw 

公司地址 台中市南區樹義路61號3樓 公 司 網 址  

公司簡介 

滋味館餐飲事業有限公司所屬樹太老日本定食以「如樹之長老，成長茁

壯，生生不息，開枝散葉，向下扎根之意」於2004年創始店正式成立，以

臺灣地區首見的優質定食料理與用餐環境及服務品質，在台灣掀起日本定

食狂潮；目前樹太老日本定食專賣店是全台首創以專賣日本定食為主題的

餐廳，引領新潮流。 

上班時間 每週工作時間：週四到週日 
每日工作時間：10:00～22:00(排班8小時) 

上班地點 依公司業務需要 

薪資待遇 
福利 

薪資： 28,000元/月(學員入職後，每3個月考核通過即可調薪1次，金額

1000元；因此第一年薪資可能落在26,500-30,000元) 
福利： 
A. 保險制度：■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金提撥 □團體保險。 
B. 宿舍：■無 □免費提供 
C. 伙食：□無 ■免費提供（中午一餐） □付費提供，每月     元。  
D. 津貼： 
E. 獎金或補助： 
 全勤獎金：□無 ■有。 
 績效獎金：□無 ■有，0～2,000元。 
 年終獎金：□無 ■有，依公司營運狀況及個人績效發給。 
 學費補助：□無 ■有。 
F. 休假：依勞動相關法令規定。 
G. 其他公司福利：公司聚餐、視學員在職進修績效與公司營運狀況、逐

年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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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門市服務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合作廠商 
 

公司名稱 唯賀國際餐飲有限公司                                                       廠商代碼：K004 

董 事 長 張麗敏(代表人) 設 立 時 間 104年12月22日 

聯絡資訊 
聯 絡 人 朱玟賢 

(人資部副主任) 電 話 04-8521589 

傳 真  電 子 信 箱 bella@weihe-
hq.com.tw 

公司地址 彰化縣員林市三民東路277號 公 司 網 址 www.nu-pasta.com.tw 

公司簡介 

唯賀國際餐飲集團致力於益博眾人、持續蛻變、挑戰未來，希望邁向國際

成為有影響力的餐飲集團。目前旗下營運品牌「NU PASTA」為國內最大

義大利麵餐飲連鎖品牌，堅持嚴選食材、創新餐點美味。企業文化核心價

值為誠信、創新、熱忱、堅持、共享、回饋；企業使命為創新餐飲文化、

共享美食體驗、傳遞幸福生活。 

上班時間 每週工作時間：週四到週日 
每日工作時間：早班10:30~18:00 / 晚班14:00~21:30 

上班地點 依公司業務需要 

薪資待遇 
福利 

薪資： 27,600元/月(依學員工作表現及公司營運狀況，逐季調整) 
福利： 
A. 保險制度：■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金提撥 ■團體保險。 
B. 宿舍：■無 □免費提供 
C. 伙食：□無 ■免費提供（中午一餐） □付費提供，每月     元。  
D. 津貼： 
E. 獎金或補助： 
 全勤獎金：□無 ■有，1,000元。 
 績效獎金：□無 ■有，季績效獎金1,000~5,000元。 
 年終獎金：□無 ■有，依公司營運狀況及個人績效發給。 
 學費補助：□無 ■有。 
F. 休假：依勞動相關法令規定。 
G. 其他公司福利：健康檢查、生日慶祝、股利與分紅(門市有獲利可享分

紅)、留才獎金：年資滿一個月獎金1,000元，滿3個月1,500元，滿六個

月2,000元，滿一年5,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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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通門市服務產學攜手合作計畫專班」合作廠商 
 

公司名稱 爭鮮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代碼：K005 

董 事 長 陳津秋(代表人) 設 立 時 間 085年10月28日 

聯絡資訊 
聯 絡 人 楊庭皓 

(人資部專員) 電 話 0980468068 

傳 真 03-3270136 電 子 信 箱 stanyang@ 
sushieexpress.com.tw 

公司地址 台北市大安區新生南路三段88-4
號 公 司 網 址 www.sushiexpress.com.tw 

公司簡介 

爭鮮為台灣最大連鎖壽司餐飲公司，擁有超過20年連鎖餐廳的成功經驗，

以日式餐飲為主要經營模式，旗下有5個餐飲品牌，「爭鮮迴轉壽司」、

「 爭 鮮 gogo 」 、 「 定 食 ８ 」 、 「 MAGiC TOUCH 点 爭 鮮 」 、

「SUSHiPLUS爭鮮+」；還有業務批發事業群。全球門市超過600家，提供

良好的工作環境和學習成長空間，升遷管道完善；經營理念為爭取新鮮、

創造價值、誠信真誠、珍惜地球。 

上班時間 每週工作時間：週四到週日 
每日工作時間：10:00～22:00(排班8小時) 

上班地點 依公司業務需要 

薪資待遇 
福利 

薪資： 31,200元/月(依學員工作表現及公司營運狀況，逐季調整) 
福利： 
A. 保險制度：■勞保 ■健保 ■勞工退休金提撥 ■團體保險。 
B. 宿舍：■無 □免費提供 
C. 伙食：□無 ■免費提供（中午一餐） □付費提供，每月     元。  
D. 津貼： 
E. 獎金或補助： 
 全勤獎金：□無 ■有，1,000元。 
 績效獎金：□無 ■有，2,000元以上或依公司營運情況發給。 
 年終獎金：□無 ■有，1.5個月。 
 學費補助：□無 ■有。 
F. 休假：依勞動相關法令規定。 
G. 其他公司福利：旅遊補助、公司聚餐、尾牙、視學員在職進修績效與公

司營運狀況、逐年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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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產業數位應用專班」合作廠商  

公司名稱 合鎰技研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代碼: C001 

董 事 長 陳俊良 設立時間 97 年 10 月 30 日 

聯絡資訊 
聯絡人 李化博 電 話 04-23506886#118 

傳 真  電子信箱 huapo.le@montjade.com.tw 

公司地址 
臺中市南屯區春社

里精科中二路 22
號 

公司網址 https://www.montjade.com.tw/TW/index.php 

公司簡介 

合鎰技研股份有限公司創立於 2008 年，精攻於各種高科技工業領域的先

進工程開發服務和高精密/高潔淨機械核心零組件的合約製造，以及醫療器

材、金屬及高分子醫療器械或植體的專業設計製造廠。 
合鎰技研凝聚一群超過 25 年經驗的專業人士，在機械工程、材料科學以

及製造技術上具有技術領先地位，製造能力涉及高精度加工、鑄造、鍛造、焊

接、表面處理/熱處理、高潔淨度控制，產品組裝和醫療包裝。在專業鑄造領

域方面，擁有包括脫臘鑄造，重力鑄造和砂模鑄造的能量。精實流暢的全面品

質系統，從應用 CAD/ CAM/ CAE 於產品工程設計開發，尖端製造流程的整

合，以致於細膩的品質量測/檢測監控，確保提供高質量的產品遞交到全球客

戶的手中。 

上班時間 上班日:周一至周五  上班時間:上午 08:30 至下午 5:30  中午休息時間: 

上班地點 臺中市南屯區春社里精科中二路 22 號 

薪資待遇 
福利 

薪資：27,470 元/每週上班 40 小時。 
福利： 
A.保險制度：■勞保■健保■勞工退休金提撥■團體保險。  
B.宿舍：■無□免費提供 
C.伙食：□無■免費提供（中午一餐）□付費提供，每月     元。  
D.津貼：  
E.獎金或補助：  
全勤獎金：■無 □有。  
績效獎金：■無 □有。  
年終獎金：□無 ■有，依公司營運狀況及個人績效發給。  
學費補助：■無 □有。  
F.休假：依勞動相關法令規定。  
G.其他公司福利：提供禮品:勞動節、端午節、中秋節禮品；健康檢查、定期員

工活動、完整教育訓練、欲動中心及休閒空間、採中央空調式的工作環境、順暢

的升遷管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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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產業數位應用專班」合作廠商 

公 司 名 稱 慶鴻機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代碼: C002 

董 事 長 王武雄 設 立 時 間 64 年 04 月 01 日 

聯 絡 資 訊 
聯 絡 人 蔡銀齡 電 話 （04）23509188 # 612／ 

0921-025827 

傳 真  電 子 信 箱 yingling.tsai@mail.chmer.com 

公 司 地 址 臺中市南屯區文山里精科

一路 3 號 公 司 網 址 https://www.cens.com/cens/html/zh/ 

公 司 簡 介 

慶鴻機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自民國 64 年創業以來，始終致力於使台灣放電

加工機工業之技術及品質提升。36 年的歲月慶鴻機電工業股份有限公司累積

了優秀的人才和精湛的技術，在全員共同努力經營下，提拱給顧客高效能放

電加工機和完善售後服務的保証；今後將更努力並以更高毅力，製造更精密

的 CNC 放電加工機、CNC 線切割機、CNC 高速龍門雕銑機及 CNC 鑽孔攻

牙機等產品行銷國際市場。 

上 班 時 間 上班日:周一至周五 上班時間: 上午 08:00 至下午 5:00  中午休息時間: 

上 班 地 點 台中市南屯區精科一路三號 

薪資待遇 
福利 

薪資：27,470 元/每週上班 40 小時。 
福利： 
A.保險制度：■勞保■健保■勞工退休金提撥■團體保險。  
B.宿舍：□無■免費提供 
C.伙食：□無■免費提供（中午一餐）□付費提供，每月     元。  
D.津貼：  
E.獎金或補助：  
全勤獎金：■無 □有。  
績效獎金：□無 ■有。  
年終獎金：□無 ■有，依公司營運狀況及個人績效發給。  
學費補助：■無 □有。  
F.休假：依勞動相關法令規定。  
G.其他公司福利： 三節獎金、生日禮金 
（加班費、週休二日、陪產假、育嬰假、生理假、特別休假、產假）健康檢

查、員工旅遊、旅遊補助、公司聚餐、尾牙、提供制服與裝備（設備類：員工

健身房、員工餐廳、按摩室、書報室 補助類：員工結婚補助、生育補助、子女教育補

助、社團補助 其他類：員工在職教育訓練 1. 獎金類：月績效獎金、四季獎金、年終

獎金(依公司營運獲利與個人表現績效而定) 2. 研發人員專有獎金—研發專案獎金、產

品獎金、專利獎金 3. 員工婚喪喜慶補助、社團活動補助 4. 員工及員工子女獎學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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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產業數位應用專班」合作廠商  

 
  

公 司 名 稱 六星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                                                      廠商代碼:C003  

董 事 長 黄進財 設立時間   65 年 4 月 17 日 

聯 絡 資 訊 

聯

絡

人 
陳佩儀 電 話 04-23502268#108/ 

0985-847998 

傳

真  電子信箱 admin1@sixstar.com.tw 

公 司 地 址 台中市南屯區精科

東路 9 號 公司網址 https://www.sixstar.com.tw/about.html 

公 司 簡 介 

六星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擁有 47 年生產與製造齒輪經驗，並且是台

灣前五大齒輪廠。由於專注於精密齒輪及齒輪箱發展，六星機械工業股份有

限公司目前所生產的齒輪應用非常廣泛，包括工具母機、航空、機器手臂、

運輸工具以及泵浦、空壓機、紡織機械、印刷機械 … 等產業機械。 
六星機械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客製化且高品質的齒輪方案給全球客

戶，非常重視與客戶建立「長期互信」的關係，不只生產也參與客戶產品設

計及開發流程 （ concurrent engineering ），對於每位客戶需求及細節的重

視，使得六星建立值得信任的聲譽並且擁有與知名公司如 Boeing、
Crane、Bosch、Toshiba、及 Danfoss 的合作關係。 

上 班 時 間 上班日: 週一至週五  上班時間: 上午 08:00 至下午 5:00  中午休息時間: 

上 班 地 點 台中市南屯區精科東路 9 號 

薪資待遇 
福利 

薪資：27,470 元/每週上班 40 小時。 
福利： 
A.保險制度：■勞保■健保□勞工退休金提撥□團體保險。  
B.宿舍：□無□免費提供■提供住宿，每月  4000   元。 
C.伙食：□無□免費提供（中午一餐）■付費提供，每餐  50   元。  
D.津貼：  
E.獎金或補助：  
全勤獎金：■無 □有。  
績效獎金：□無 ■有。  
年終獎金：□無 ■有，依公司營運狀況及個人績效發給。  
學費補助：■無 □有。  
F.休假：依勞動相關法令規定。  
G.其他公司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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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餐旅實務產學攜手專班」合作廠商 

公司名稱 日月千禧酒店股份有限公司（台中日月千禧酒店）                   廠商代碼: V001 

董 事 長 張重興 設 立 時 間 093 年 09 月 23 日 

聯絡資訊 
聯絡人 許育鳳 電 話 04-37056161 

傳 真  電 子 信 箱 training@millenniumtaichung.com 

公司地址 
台中市西屯區市政

路 77 號 
公 司 網 址 https://www.millenniumtaichung.com.tw/ 

公司簡介 

位於最繁華的台中七期市政中心，由精銳集團與新加坡千禧國際酒店集團

聯手打造出時尚、舒適並且兼具商務與休閒之豪華酒店，擁有一系列精緻細膩

的餐飲服務、國際會議與宴會廳以及完善的休閒運動設施，同時也是台灣中部

首家國際五星級酒店。 

上班時間 
每週工作時間： 周一、四、五、六、日視營運狀況排班 

每日工作時間： 房務部上午 8 點至下午 5 點、餐飲部視營運狀況輪班調整 

上班地點 台中市西屯區市政路 77 號 

薪資待遇

福利 

薪資：28,600 元/月/每週上班 40 小時。 

福利： 

A.保險制度：■勞保■健保□勞工退休金提撥□團體保險。  

B.宿舍：■無 □免費提供 

C.伙食：□無 ■免費提供（中午一餐）□付費提供，每月     元。  

D.津貼：  

E.獎金或補助：  

全勤獎金：□無 ■有。  

績效獎金：■無 □有。  

年終獎金：□無 ■有，依公司營運狀況及個人績效發給。  

學費補助：■無 □有。  

F.休假：依勞動相關法令規定。  

G.其他公司福利：員工餐、制服、免費停車、生日蛋糕券、生日禮金、中秋、

端午禮品、春酒 、員工用餐折扣、親友住宿優惠房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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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餐旅實務產學攜手專班」合作廠商 

公 司 名 稱 
薰衣草森林股份有限公司 
（心之芳庭；薰衣草森林新社店；森林島嶼審計店）                廠商代碼: V002   

董 事 長 王村煌 設 立 時 間 092 年 01 月 10 日 

聯 絡 資 訊 
聯絡人 張旭嵐 電 話 04-22581109 #2200 
傳 真  電 子 信 箱 sherlock@lavendercottage.com.tw 

公 司 地 址 
407 台中市西屯區朝富

路 232 號 2F 
公 司 網 址 https://www.lavendercottage.com.tw/ 

公 司 簡 介 

二個女生的紫色夢想。 
我們是這樣無可救藥的愛戀咖啡、愛戀旅行、愛戀流逝而過的光影與氣味，並

用畫筆與音符留住這些心情與故事！ 
在台北外商銀行工作了六年的詹慧君與來自高雄的鋼琴老師林庭妃在接觸了很

長一段時間西方的香藥草後，一直夢想擁有一畝自己的薰衣草田，在一個可以

身心安靜的地方。為了圓這樣的憧憬與追求簡單純樸的生活，兩人扛著全部的

家當來到山很多樹很多的中和村... 

上 班 時 間 
每週工作時間： 周一、四、五、六、日視營運狀況排班 
每日工作時間： 上午九點至晚上十點視營運狀況輪班調整 

上 班 地 點 
406 台中市北屯區北坑巷 21-22 號；426 台中市新社區中興街 20 號；403 台中

市西區民生路 360 號 

薪資待遇福

利 

薪資：29,500 元/月/每週上班 40 小時。 
福利： 
A.保險制度：■勞保■健保□勞工退休金提撥□團體保險。  
B.宿舍：□無 □免費提供■付費提供，酌收水電管理費 1000 元/月 
C.伙食：□無 ■免費提供（二餐）□付費提供，每月     元。  
D.津貼：  
E.獎金或補助：  
全勤獎金：□無 ■有，全勤獎金 500 元/月。  
績效獎金：■無 □有。  
年終獎金：□無 ■有，依公司營運狀況及個人績效發給。  
學費補助：■無 □有。  
F.休假：依勞動相關法令規定。  
G.其他公司福利：制服、團保、親友三人入園免費、志工假、餐敘活動、旺年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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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餐旅實務產學攜手專班」合作廠商 

公 司 名 稱 
海底撈火鍋股份有限公司 
台中大遠百門市部（台中大遠百門市部）                            廠商代碼: V003 

董 事 長 張雅淳 設 立 時 間 106 年 05 月 15 日 

聯 絡 資 訊 
聯絡人 王鏡棋 電 話 02-2720-1835#13 
傳 真  電 子 信 箱 rszl1@outlook.com 

公 司 地 址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三段

251 號 12 樓 
公 司 網 址 https://www.haidilao.com/ 

公 司 簡 介 
交流是人与人之间传递信任的刚需，而来自中国的火锅是天生的社交餐饮。 
海底捞致力于让更多人在餐桌敞开心扉，吃得开心，打造全球消费者都喜爱

能够参与的餐桌社交文化，让更多人“一起嗨，海底捞” 

上 班 時 間 
每週工作時間： 周一、四、五、六、日視營運狀況排班 
每日工作時間： 上午 7 點至凌晨 2 點視營運狀況輪班調整（若遇排班晚間

12 點至凌晨 2 點，提供夜班津貼及協助交通安全） 

上 班 地 點 台中市西屯區台灣大道三段 251 號 12 樓 

薪資待遇 
福利 

薪資：30,000 元/月/每週上班 40 小時。 
福利： 
A.保險制度：■勞保■健保□勞工退休金提撥□團體保險。  
B.宿舍：■無 □免費提供 
C.伙食：□無 ■免費提供（中午一餐）□付費提供，每月     元。  
D.津貼：  
E.獎金或補助：  
全勤獎金：□無 ■有。  
績效獎金：■無 □有。  
年終獎金：□無 ■有，依公司營運狀況及個人績效發給。  
學費補助：■無 □有。  
F.休假：依勞動相關法令規定。  
G.其他公司福利：獎金福利：分紅獎金、競賽獎金、工齡獎金。健康福利：

健康檢查、臨場護理、心理諮商、員工申訴管道。節慶福利：生日禮品、春

節團圓（除夕、初一）、節慶禮品。免費員工供膳、假日點心、消費折扣、

聚餐活動、春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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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光餐旅實務產學攜手專班」合作廠商 

公 司 名 稱 
新加坡商海底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台灣第一分公司 
台中廣三ＳＯＧＯ門市部（台中廣三 SOGO 門市部）          廠商代碼: V004 

董 事 長 李瑜 設 立 時 間 109 年 08 月 21 日 

聯 絡 資 訊 
聯絡人 王鏡棋 電 話 02-2720-1835#13 
傳 真  電 子 信 箱 rszl1@outlook.com 

公 司 地 址 
臺中市西區忠明里臺灣大道 2
段 459 號 15 樓 

公 司 網 址 https://www.haidilao.com/ 

公 司 簡 介 
交流是人与人之间传递信任的刚需，而来自中国的火锅是天生的社交餐饮。 
海底捞致力于让更多人在餐桌敞开心扉，吃得开心，打造全球消费者都喜爱

能够参与的餐桌社交文化，让更多人“一起嗨，海底捞” 

上 班 時 間 
每週工作時間： 周一、四、五、六、日視營運狀況排班 
每日工作時間： 上午 7 點至凌晨 2 點視營運狀況輪班調整（若遇排班晚間

12 點至凌晨 2 點，提供夜班津貼及協助交通安全） 

上 班 地 點 臺中市西區忠明里臺灣大道 2 段 459 號 15 樓 

薪資待遇 
福利 

薪資：30,000 元/月/每週上班 40 小時。 
福利： 
A.保險制度：■勞保■健保□勞工退休金提撥□團體保險。  
B.宿舍：■無 □免費提供 
C.伙食：□無 ■免費提供（中午一餐）□付費提供，每月     元。  
D.津貼：  
E.獎金或補助：  
全勤獎金：□無 ■有。  
績效獎金：■無 □有。  
年終獎金：□無 ■有，依公司營運狀況及個人績效發給。  
學費補助：■無 □有。  
F.休假：依勞動相關法令規定。  
G.其他公司福利：獎金福利：分紅獎金、競賽獎金、工齡獎金。健康福利：

健康檢查、臨場護理、心理諮商、員工申訴管道。節慶福利：生日禮品、春

節團圓（除夕、初一）、節慶禮品。免費員工供膳、假日點心、消費折扣、

聚餐活動、春酒。 
 
  



27 

 

「觀光餐旅實務產學攜手專班」合作廠商 
公 司 名 稱 京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有春茶館）                                      廠商代碼: V005 

董 事 長 陳沛瀅 設 立 時 間 101 年 08 月 10 日 

聯 絡 資 訊 
聯 絡 人 黃玟誼 電 話 04-37023989*16 
傳 真  電 子 信 箱 jyfinancial6@gmail.com 

公 司 地 址 
台中市南屯區大進街 377 
號 2 樓 

公 司 網 址 https://www.wuchunteahall.com/ 

公 司 簡 介 

2013 年 3 月京越國際股份有限公司成立，我們從 17 張桌子開始，公司目標致

力成為台灣地方小吃及文化保留的推手！ 
不斷強化提升內部同仁的品質，更重視夥伴們內心的根本！ 
謀求與合作者共榮共存！永不停止挑戰。 
無論在冰品、麵食、茶飲及手路菜，有春茶館努力開發不同業種，玩出新的生

命力。 

上 班 時 間 
每週工作時間： 依勞基法規範 
每日工作時間： 上午九點至晚上十點視營運狀況輪班調整 

上 班 地 點 台中市南屯區大進街 377 號 

薪資待遇 
福利 

薪資：30,000 元/月/每週上班 40 小時。 
福利： 
A.保險制度：■勞保■健保■勞工退休金提撥□團體保險。  
B.宿舍：■無 □免費提供 
C.伙食：□無 ■免費提供（中午一餐）□付費提供，每月     元。  
D.津貼：  
E.獎金或補助：  
全勤獎金：□無 ■有。  
績效獎金：■無 □有。  
年終獎金：□無 ■有，依公司營運狀況及個人績效發給。  
學費補助：■無 □有。  
F.休假：依勞動相關法令規定。  
G.其他公司福利：績效獎金、同仁推薦獎金、同仁用餐折扣、在學同仁獎助學

金、證照考取獎勵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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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嶺東科技大學113學年度四技進修部產學攜手合作專班 
持國外學歷報考切結書 

本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

參加貴校113學年度四技進修部產學攜手合作專班招生考試，所持之國外學

歷證件確為教育部認可，經中華民國駐外單位認證屬實，報考時或錄取後經

發現學歷不符規定，以自願放棄錄取資格，所繳資料亦不退還，絕無異議。 
 

 

此 致 

 
嶺東科技大學招生委員會 

 
 
 
 
 
 

考生簽章：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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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 

嶺東科技大學113學年度四技進修部產學攜手合作專班 
           成績複查申請及查覆表 

 
查詢編號：（考生勿填） 

 

考生姓名  
 

報考班別  □流通門市服務產學攜手合作專班 
□智慧產業數位應用專班 
□觀光餐旅實務產學攜手專班 

申請日期 民國     年      月    日 

傳真號碼 
（接收複查結果） 

 
聯絡電話 

 

複查項目 查覆分數（考生勿填） 

老師推薦函  

面試  

備審資料  

複查回覆事項（考生勿填） 

附          

註 

一、複查期限：考生應於113 年7月4日中午12時起至17 時止傳真申請，逾時不予

受理。 
二、複查方式：一律先以電話（04-23892088 轉2621）通知本校進修部教務組，再

傳真申請（傳真 04-23862928）。申請者須填具本表，並檢附成績單（由網路自

行列印），以傳真方式提出並以電話確認。 
三、申請者須逐項填寫姓名、申請日期、可接收複查結果之傳真號碼、聯絡電話、複

查項目名稱。查覆分數考生勿填。 
四、傳真申請時須檢附本表及產學攜手計畫專班成績單影本（請自網路下載），否

則不予受理。 
五、複查結果若有增減分數或錄取情形有異動者，考生不得提出異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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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三】 

嶺東科技大學113學年度四技進修部產學攜手合作專班 

錄取（報到）回條 

本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                                      ）  

經 113 學年度四技進修部產學攜手合作專班招生錄取嶺東科技大學                                            

系，經慎重考慮，願意依貴校相關規定辦理報到手續，以取得入學資格，並同意保證下

列事項：。 

具結事項： 
一、本人願依錄取通知單規定時間及方式完成報到手續，並同時繳交高中職學歷

（力）證件（或緩繳畢業證書切結書）。否則，自動放棄入學資格。 
二、本人願依註冊須知規定時間及方式辦理註冊。否則，自動放棄入學資格。 
三、本回條視同報到手續單，於辦理報到時使用。 

   此 致 

嶺東科技大學 
 
立同意書人 
（錄取生）： 

簽  名： 
 

  
 

 

 緊急聯絡人電話：   
  

 
 

 日   期：  113    年   月   日 

本錄取報到通知單回條所蒐集個人資料，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僅針對本項招生之目的進行

蒐集、處理及利用，不做其他用途。 

 

※ 報到系統網址: https://ais.ltu.edu.tw/ltu_exam/v271/sign.aspx 

※ 進修部教務組傳真：04-23862928 

※ 請於檔案上傳或傳真完成後次日至本校報到系統查詢確認。 

  

https://ais.ltu.edu.tw/ltu_exam/v271/sign.aspx


31 

 

【附表四】 

嶺東科技大學新生入學緩繳畢業證書切結書 
 

 
學生姓名 

 

 
錄取系別 

 

 

切結原因 
□ 應屆畢業生尚未領取畢業證書 
□ 參加暑修課程 
□ 其它： 

 
切結證件 

 
畢業證書（含同等學力） 

 
 
本人已閱讀並充

分瞭解記載事項 

1. 本人於報到時，未繳交畢業證書，已填具切結書存校， 
切結最遲於註冊日前繳交。 

2. 若逾期未繳驗，以自願放棄入學資格論，不得以任何理 
由要求補繳，絕無異議。 

 
此致 

嶺東科技大學 
 
 

立切結書人簽名： 

身分證統一編號： 

連絡電話： 

日 期： 
 
 
本切結書所蒐集個人資料，將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僅針對本項招生之目的進行蒐集、處理及

利用，不做其他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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